学会门户网站管理规定

为加强本学会门户网站（http://www.chxh.cn/，以下简称门户网站）的建设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按照江苏省委网信办对网站建设的有关要求，结合学会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门户网站是学会成员间及对外提供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和宣传测绘科普的重要平台，在促进信息公开、加强新闻宣传、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公众互动等方面应发挥重要的作用。门户网站的信息采编、审核和发布等工作由学会秘书处承担。

第二条 学会成立网站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门户网站的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由理事长任组长，秘书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副理事长、副秘书长等人员组成。领导小组每年召开一次工作总结会；副组长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协调和监督本规定的执行。
第三条 学会秘书处承担门户网站的管理职责，负责门户网站建设管理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对门户网站的运行维护实施监督；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信息中心是门户网站的技术支持部门，负责网站的构建、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保障；网站领导小组其他成员负责对应栏目内容的组织、编辑。

第四条 门户网站按照“统一管理、分栏负责、规范运行”的原则，做到网站管理职责明确、网站建设科学合理、网站内容保障有力、信息发布规范及时。
第五条 门户网站设置学会概况、测绘科技、科普园地、青年英才等栏目，分别由领导小组各成员承担。
第六条 理事单位须明确本单位的网站信息员1名，负责本单位与秘书处的沟通联系，及时准确收集整理并确定提交网站发布的信息。拟提交门户网站上传信息的，须经过本单位负责人审核通过，方可提交发布；学会鼓励各成员单位明确专门联络人员，对接学会秘书处，报送信息。
第七条 学会秘书处做好门户网站的日常在线安全监测，不定期巡检，组织好节假日、重大活动、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值守与实时监控；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信息中心加强网站防篡改、防挂马等技术防护手段，完善信息安全防范体系，提高门户网站的安全防护能力。
第八条 本规定经学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定后执行。
